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相约优年（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保险

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相约优年

（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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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主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相约优年（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合

同”。 

【产品性质】 

合众相约优年（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是分红养老年金保险。分红保险是指

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分配的人身保险产品。

年金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保险金条件，并按约定的时间间隔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的

人身保险。养老年金保险是指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年金保险。 

【分红险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产品的投资管理遵循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坚持资产负债匹配，贯彻价值

投资理念，采用分散投资的基本策略，在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追求长期稳定的投资

回报。 

【产品特色】 

1.交费灵活，长期受益： 

提供趸交、3年、5年三种交费期供客户选择，保险期间长达至被保险人 106 周岁（不含）。

选择灵活，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2.养老给付，安心无忧： 

自合同犹豫期届满的次日起至合同终止，若被保险人生存，根据约定的养老保险金领取方

式给付养老保险金，为客户提供一定的流动性，确保投入资金安全。 

3.保单质押贷款，灵活周转： 

客户如急需资金周转，可选择保单质押贷款。保单质押贷款额度最高可达现金价值的 80%。 

4.现金分红，分享成果： 

本产品为现金分红产品，参与公司年度红利分配，分享公司经营成果。公司每年将根据上

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女性被保险人为 55-80 周岁，男性被保险人为 60-80 周岁 

2.保险期间：保至 106 周岁（不含 106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 

3.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和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 

本主合同的首次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为本主合同犹豫期届满的次日，第二次及以后的养老

保险金领取日为首次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之后，保单生效日在每年或每月（按养老保险金领取方

式确定）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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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合同提供两种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分别为按月领取和按年领取，您可以在投保时与

我们约定其中一种方式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养老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自首次养老保险金领取日起，在每个养老保险金领取日零时生存，我们按以

下约定给付养老保险金： 

（1）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为按月领取的，我们按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养老保险金； 

（2）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为按年领取的，我们按本主合同基本保险金额乘以 11.81 给付

养老保险金。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的已交保险费减去累计已领取的养老保险金； 

（2）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以外的其他

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主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相约优年

（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中“4.2 保险事故通知”、“5.6 合同效力中止”、

“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6.3 年龄性别错误”中标注突出的字体内容。 

【保单利益】 

本主合同的保单利益为：养老保险金、身故保险金、保单红利以及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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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即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

死亡率、实际投资收益率、实际费用率与公司定价假设之间的差异。 

【红利分配及领取方式】 

保单红利分配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

红利分配方案，本公司至少将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 70%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我们每个保单年度

会向您寄送红利通知书，告知您分红的具体情况。 

该产品红利分配的方式是现金红利，即采用现金的方式分红。 

保单红利领取方式 

您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 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以我们每年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按年复利储存生息，

并于您申请领取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给付。 

（2） 抵交保险费：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抵交后仍有余额，则用于抵

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交费期满后，抵交保险费方式自动变更为累积生息方式。 

如果您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间内，您可以变更红利领取方式，但需填写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

意。变更后的红利领取方式将于下一红利派发日生效。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

式已分配的红利。 

【保单红利的影响因素】 

保单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不同保单年度由于公司经营的死差、利差和费差不同，分红水

平会有差别，也可能会出现死差、利差或费差为零或负值时没有红利分配的情况。同时保单红

利分配额度会因保额、保费、交费期限，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保单年度等因素的不同

而有差别。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限和交

费金额，自您签收本主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合同，

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本主合同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

起，本主合同即被解除。 

【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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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期届满，您可申请解除本主合同。申请解除本主合同时，请您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主合同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会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内的现金价值，您可以向我

们咨询。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

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宽限期】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您到期未支付保险

费，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的次日零时起 60 日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仍

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欠交的保险费。 

如果您宽限期结束之后仍未支付保险费，则本主合同自宽限期满的次日零时起效力中止。 

【保单质押贷款】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主合同具有现金价值，您可以持有的保单现金价值为质，申

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质押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本主合同现金价值扣除各项欠款

后余额的 80%，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率和还款方式按保单质押贷款协议约

定执行，计息方式为日复利。贷款利率由本公司分别于每年的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确定并宣布。

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

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若在保单质押贷款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您

未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主合同现金价值时，本主合同的效力即行

中止。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年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红利通知书。客户可了解其分红保险保单的相关信息。 

【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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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签单时所看到的产品利益演示中的红利利益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

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

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

于或低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合女士（60 周岁）为自己投保合众相约优年（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保

险期间为保至 106 周岁，选择的交费期限为 5 年，基本保险金额为 1000 元，年交保险费为

83453.6 元。养老保险金领取方式为按年领取，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 

合众相约优年（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被保险人 60 周岁/女/保至 106 周岁/5 年交/基本保险金额 1000 元/年交保险费 83453.6 元/按年领取 

单位：元 

保单

年度 

保单年度

末年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养老保

险金 

（年初） 

养老保

险金 

（年末） 

身故 

保险金 

当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现金价值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保证 

利益 

红利 

利益 

1 61 83454 83454 11810 11810 71644 0 690 0 690 24694 

2 62 83454 166907 0 11810 143287 0 1508 0 2211 69725 

3 63 83454 250361 0 11810 214931 0 2341 0 4590 121806 

4 64 83454 333814 0 11810 286574 0 3188 0 7858 181456 

5 65 83454 417268 0 11810 358218 0 4049 0 12044 245578 

6 66 0 417268 0 11810 346408 0 3974 0 16229 242752 

7 67 0 417268 0 11810 334598 0 3898 0 20411 239817 

8 68 0 417268 0 11810 322788 0 3821 0 24589 236772 

9 69 0 417268 0 11810 310978 0 3743 0 28762 233614 

10 70 0 417268 0 11810 299168 0 3663 0 32928 230342 

11 71 0 417268 0 11810 287358 0 3583 0 37087 226954 

12 72 0 417268 0 11810 275548 0 3501 0 41238 223451 

13 73 0 417268 0 11810 263738 0 3419 0 45378 219835 

14 74 0 417268 0 11810 251928 0 3336 0 49509 216106 

15 75 0 417268 0 11810 240118 0 3253 0 53628 212268 

16 76 0 417268 0 11810 228308 0 3169 0 57735 208327 

17 77 0 417268 0 11810 216498 0 3084 0 61830 204291 

18 78 0 417268 0 11810 211912 0 3000 0 65912 200102 

19 79 0 417268 0 11810 207561 0 2916 0 69981 195751 

20 80 0 417268 0 11810 203039 0 2830 0 74036 191229 

21 81 0 417268 0 11810 198341 0 2744 0 78075 186531 

22 82 0 417268 0 11810 193459 0 2656 0 82098 181649 

23 83 0 417268 0 11810 188386 0 2568 0 86102 176576 

24 84 0 417268 0 11810 183115 0 2479 0 90088 171305 

25 85 0 417268 0 11810 177638 0 2389 0 94053 165828 

26 86 0 417268 0 11810 171948 0 2297 0 97996 160138 

27 87 0 417268 0 11810 166036 0 2204 0 101915 154226 

28 88 0 417268 0 11810 159896 0 2110 0 105808 148086 

29 89 0 417268 0 11810 153518 0 2014 0 109674 141708 

30 90 0 417268 0 11810 146893 0 1916 0 113509 135083 

31 91 0 417268 0 11810 140015 0 1816 0 117311 128205 

32 92 0 417268 0 11810 132873 0 1714 0 121078 121063 

33 93 0 417268 0 11810 125459 0 1610 0 124807 113649 

34 94 0 417268 0 11810 117763 0 1504 0 128495 1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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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95 0 417268 0 11810 109777 0 1395 0 132139 97967 

36 96 0 417268 0 11810 101491 0 1284 0 135735 89681 

37 97 0 417268 0 11810 92895 0 1169 0 139280 81085 

38 98 0 417268 0 11810 83980 0 1052 0 142769 72170 

39 99 0 417268 0 11810 74735 0 932 0 146199 62925 

40 100 0 417268 0 11810 65151 0 808 0 149566 53341 

41 101 0 417268 0 11810 55217 0 682 0 152865 43407 

42 102 0 417268 0 11810 44925 0 552 0 156092 33115 

43 103 0 417268 0 11810 34266 0 419 0 159243 22456 

44 104 0 417268 0 11810 23230 0 282 0 162312 11420 

45 105 0 417268 0 11810 11810 0 143 0 165294 0 

 

风险提示： 

（1）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2）以上利益演示中的红利利益水平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

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

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际的红利水平由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确定，可能高于或低

于该演示的红利水平； 

（3）以上利益演示中“养老保险金（年初）”领取日为首次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即本主合同

犹豫期届满的次日；“养老保险金（年末）”领取日为首次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之后，保

单生效日在每年的对应日，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4）“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的值，不包含保单年度末的生存给付金额； 

（5）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

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相约优年

（2026）即期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为准。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和投保提示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

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